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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〔2024〕95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
山东省总工会关于培育“鲁滋鲁味•鲁艺鲁品”
专项职业能力品牌的实施意见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总工会：

为推动特色技艺技能传承发展，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

力，培育建设一批具有突出技能特色、良好市场需求和较高社会

价值的专项职业能力品牌，更好发展专项职业能力“微技能”，促

进技能人才“稳就业”，推动特色产业“大发展”，制定本实施意

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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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聚焦强化就业优先导向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、全面推进乡村

振兴，结合劳务品牌建设、“社区微业”行动、乡村工匠培育以及

“山东手造”“美食山东”品牌打造，按照“产业引领、技能筑基、

资源聚集、特色发展”的原则，培育建设一批“鲁滋鲁味•鲁艺鲁

品”专项职业能力品牌（以下简称专项职业能力品牌），培养评价

一批有技能、接地气、肯奋斗的技能人才，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

业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技能要素支撑。力争到 2025 年底，择优选

拔不少于 10 个叫得响、立得住、传得开的省级专项职业能力品牌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精心培育品牌

1.准确把握品牌定位。专项职业能力品牌可围绕某一地区、

某一产业或某一群体确定，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有技能特色，

具有鲜明的地域标记、突出的技能特点和丰富的人才储备等；有

市场需求，相关产业具有一定规模，市场占有率、竞争力较高，

服务产业、服务就业、服务创业效果较为明显；有社会价值，能

够在推动乡村振兴、促进共同富裕、传承传统技艺、弘扬齐鲁文

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

2.合理确定品牌内容。各市要结合当地资源优势、历史传承、

文化积淀以及产业基础等，广泛开展摸底调查，培育具有本地特

色的专项职业能力品牌，引导劳动者发展特色美食制作技能、农

业种植技术和特色手工技艺等。各市专项职业能力品牌名称应突

出地域特色、技能特点和品牌特性，既可结合地区、产业、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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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确定，也可直接使用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名称。

3.深入挖掘特色项目。各市要以培育专项职业能力品牌为牵

引，立足支撑乡村振兴建设、特色技艺传承、小吃经济发展的农

业技术、传统技艺、特色技能，围绕数字经济、绿色经济发展过

程中涌现的新产业、新职业、新技能，加大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

目开发力度，不断满足新业态、新技术和劳务品牌、地方特色产

业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展需要和就业创业需求。

4.健全完善工作机制。各市要结合专项职业能力品牌实际情

况，建立多方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，按照“发现—培育—提升”

工作思路，研究制定具体措施方案，细化任务、明晰责任、创新

举措，汇聚多方资源，强化要素保障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贯彻落

实到位。

（二）精细发展品牌

5.增强人才培养实效性。发挥企业、院校、行业协会和职业

技能培训机构等资源优势，围绕专项职业能力品牌技能特点和就

业需求，开发特色培训教材和培训课程，开展相关职业技能培养

培训。采取校企合作、工学一体、订单式、项目制培训等方式，

拓展学徒培训、技能研修、研学体验等模式，提高技能人才培养

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。加强专项职业能力培训信息推送，引导有就

业意愿、培训需求的劳动者参加培训，符合条件人员培训后取得

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，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。

6.扩大考核评价覆盖面。紧密围绕专项职业能力品牌培育计

划，动态发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目录，征集一批具有专业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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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。鼓励引导相关企业职

工、院校学生、劳务品牌从业人员和“社区微业”技能劳动者积

极参加专项职业能力考核，增强专项职业能力品牌整体技能含量。

按规定对经考核合格的人员颁发相应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，并为符

合条件的人员发放职业技能评价补贴。

7.提高就业服务匹配度。积极探索“专项职业能力品牌+”模

式，融合推进“社区微业”行动、零工市场建设，帮助技能劳动

者实现“家门口”就业。挖掘培育具有专项职业能力特色的劳务

品牌，借力东西部协作、区域间定向输出、企业“订单式”培养

等方式，推进专项职业能力品牌规模化输出。加大就业政策、就

业信息、岗位资源推送力度，促进专项职业能力品牌供需两端精

准对接。

8.强化创业政策支撑力。鼓励专项职业能力从业人员发挥技

能优势创新创业，有针对性地提供创业培训、创业指导、创业咨

询等专业化服务，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按规定可申请一次性创业补

贴、创业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。支持专项职业能力品牌创业项目

按规定入驻创业园区、创业街区等创业载体，激发技能创业、技

能创富活力。

（三）精准赋能品牌

9.举办技能竞赛。鼓励各市选择覆盖面广、特色性强的专项

职业能力考核项目，依据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，组织举办各类

技能竞赛，加强经验交流、技艺切磋和技能展示，提高专项职业

能力品牌知晓度和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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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强化技术支持。鼓励各市组建专项职业能力品牌发展联

盟，开展人员培训、质量管控和技术交流等活动，探索联合考核、

互相督导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路径，推动实现互补、互利、

共享、共赢。发挥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桥梁纽带作用，加大跨

省、跨市交流合作力度。

11.发挥典型效应。充分发挥专项职业能力品牌示范引领作

用，择优选拔一批省级专项职业能力品牌，总结推广典型案例和

先进经验，实现“培养一个、带动一批、影响一片”的效果。对

在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开发、专项职业能力品牌培育过程中发

挥显著作用的技能人才，支持其申报乡村工匠名师、“山东手造工

匠”等。

12.促进技能发展。积极培养专项职业能力品牌技能带头人，

支持其设立乡村工匠名师工作室，申报技能大师工作室，开展技

艺传承、技能革新和工艺创新，使专项职业能力更加符合市场需

要、生产需求。对反映新技术、新趋势、新需求发展变化，具有

一定规模从业人员，专业和技能相对成熟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

目，支持开发新职业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要充分认识到培育专项职业能力

品牌的重要意义，将其作为深化改革、服务发展、扩大就业的重

要举措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，农业农村、文化旅游、工

会等部门参与，协同发力，共育共建，推动专项职业能力品牌培

育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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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持续发现培育。各市要持续发现、培育品牌，及时向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报送新增专项职业能力品牌情况。要明确

品牌名称、品牌优势等内容，填写《“鲁滋鲁味•鲁艺鲁品”专项

职业能力品牌情况表》（见附件），首批专项职业能力品牌情况于

2024 年 12 月底前报送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（三）营造浓厚氛围。综合利用传统媒体、新媒体、融媒体，

围绕品牌项目、品牌人物、品牌活动，开展多形式、全方位、立

体化的宣传报道，传播技能文化，弘扬工匠精神，在全社会营造

尊重劳动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“鲁滋鲁味•鲁艺鲁品”专项职业能力品牌情况表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

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省总工会

2024 年 11 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技能人才评价管理

服务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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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鲁滋鲁味•鲁艺鲁品”专项职业能力
品牌情况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品牌项目名称

专项职业能力考核

项目

专项职业能力考核

机构

品牌优势

说明专项职业能力品牌地域特色和技能

特点，从业人员及技能领头人情况，相关

产业规模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

等情况。

备注：1.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”从最新《山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考

核项目目录》中选取；2.如果专项职业能力品牌暂无对应的专项职业能力

考核机构，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”填无。

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4年 11月 8日印发

校核人：王玮玉


